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研究獎勵辦法 
 

民國 98 年 12 月 5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1 月 29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發展會議通過修正 

民國 99 年 8 月 26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修正 

民國 99 年 10 月 25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修正 

民國 99 年 12 月 27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院務會議通過修正 

民國 100 年 2 月 18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修正 

民國 100 年 6 月 8 日經校長簽准 

民國 103 年 6 月 9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修正 

民國 104 年 10 月 5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修正 

民國 105 年 5 月 9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修正 

民國 107 年 4 月 9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修正 

民國 112 年 3 月 20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修正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獎勵本院教師從事學

術研究，並提升研究成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下列款項支應： 

 一、本院碩士在職專班經費； 

二、本院與所屬系所之學術回饋金、建教合作計畫結餘經費，

與辦理推廣教育之班次盈餘分配； 

三、社會捐贈收入； 

四、其他經院務會議決議之款項。 

第三條  本院獎勵之學術研究活動包括： 

一、發表學術論文； 

二、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第四條  本辦法各學術研究活動之獎勵總額如下：  

一、發表學術論文：新台幣二十萬元整。 

二、參加國際研討會：新台幣十萬元整。 

第五條  發表學術論文： 

一、教師申請學術論文獎勵限以本院專任教師名義發表於收錄

在本辦法施行細則所定國內外知名資料庫之期刊論文，依

照施行細則所定金額給予獎勵。 

二、獎助排序： 

1、由資淺者開始排序，即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同等教

職者以進入法學院之年資決定排序先後，年資淺者優先。 

2、在申請人所有申請案中，挑選一篇申請金額最高之申請案

列入排序，俟每位申請人均排完一輪後，再考慮同位申請

人之次高金額申請案，以此類推。 



 

第六條  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一、本院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論文者，得申請獎助。

本條所稱「國際學術會議」，係指參與發表或評論者超過

三種（含）以上國籍者。 

二、教師每人每年獲獎助以新台幣一萬元為上限。申請人應先

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或其他校內外單位申請補助，本院

僅就未獲補助之部分予以獎助。但屬同一年度第二次出席

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含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專題研究

計畫中補助出席會議相關經費），致無法再向科技部或其

他單位提出補助申請者，得檢附前次補助函或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經費核定清單影本向本院申請補助。 

三、獎助排序依申請時間先後定之，申請在先者排序在前。 

第七條  本院申請研究獎勵之時程及程序如下： 

一、第三條第一款獎勵申請每年辦理一次，申請期間為11月 

15日起至12月1日止。第三條第二款之獎勵申請得隨時提

出，由院務發展委員會於一定期間內審定。 

二、每一申請案件由本院院務發展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核定獎

勵金額。 

第八條  各項獎勵具體辦法由施行細則定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由院長發布施行，並送本校研究

發展會議備查，修正時亦同。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研究獎勵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一、本院教師參加國際學術
會議並發表論文者，得
申請獎助。本條所稱
「國際學術會議」，係
指參與發表或評論者超
過三種（含）以上國籍
者。 

二、教師每人每年獲獎助以
新台幣一萬元為上限。
申請人應先向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或其他校
內外單位申請補助，本
院僅就未獲補助之部分
予以獎助。但屬同一年
度第二次出席國際學術
會議發表論文（含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
研究計畫中補助出席會
議相關經費），致無法
再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或其他單位提出補
助申請者，得檢附前次
補助函或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經費核定清單
影本向本院申請補助。 

三、獎助排序依申請時間先
後定之，申請在先者排
序在前。 

第六條 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一、本院教師參加國際學術
會議並發表論文者，得
申請獎助。本條所稱
「國際學術會議」，係
指參與發表或評論者超
過三種（含）以上國籍
者。 

二、教師每人每年獲獎助以
新台幣一萬元為上限。
申請人應先向科技部或
其他校內外單位申請補
助，本院僅就未獲補助
之部分予以獎助。但屬
同一年度第二次出席國
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
（含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中補助出席會議相關
經費），致無法再向科
技部或其他單位提出補
助申請者，得檢附前次
補助函或科技部經費核
定清單影本向本院申請
補助。 

三、獎助排序依申請時間先
後定之，申請在先者排
序在前。 

配合行政院組
織改造，「科
技部」改制為
「國家科學及
技 術 委 員
會」，原「科
技部」之權責
事項，自 111

年 7月 27日起
改由「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
會」管轄，爰
配合修正組織
名稱。 

 

 


